
与夫吵架后 农妇离奇失踪三天

5月 8日，崇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民警在桂花泉镇横山村的山林秘洞
中，寻找到一具用红色塑料袋包裹丢
弃的女尸。女尸是谁？又为何遭杀
害？这一切，还得从三天前说起。

5日一大早，横山村六组 49岁村
民余某，神色慌张地来到妻子娘家，向
大舅子诉说，昨日因自己打麻将一事，
与妻子发生了口角，随后妻子刘某负
气离家，一夜未归。这让余某的大舅
子及其家人十分着急，刘某去了哪里
呢？

刘某是个顾家的女人，平时几乎
不出远门，而这次却一连三天不回家，
着实有些蹊跷。通过寻找，其娘家人
发现刘某的衣服、身份证都在家里，说
明她并没有远行。于是，5月 7日上午
8时，刘某的大哥急忙赶到桂花泉派出
所报案，声称妹妹刘某失踪了。所长
黄瑜、指导员殷许君觉得案情复杂，立
即向县公安局汇报。副县长、公安局
长郭正华闻讯，迅速责成分管刑侦副
局长龙志超挂帅侦查。

专班细侦查 发现家中大量血迹

蹊跷的失踪案，萦绕在刑侦大队
长黄河的心头。当他带队赶赴余某家

中厨房时，发现进门西墙的墙角处存
有喷溅状的血迹。这一发现立即引起
了民警的警觉：刘某离奇失踪了三天，
而此时却发现了血迹，经用试纸检测
为人血，充分证实余某向警方陈述是
鸭血痕迹是弥天大谎。这处血迹的主
人会是已经失踪了三天的刘某的吗？

勘查技术民警在刘某卧室的北墙
上，也发现了斑斑点点的血迹，在距离
北墙约 30厘米远的床底下，还发现了
大量的火炉灰，经扫除后，地上又见大
片的血迹。

警方结合现场勘察情况，总结出
四点可疑之处：第一，这些血迹为何全
部是人血；第二，血迹为什么会在北墙
与床相距三十公分的地方存在；第三，
血迹呈喷射状分布，形态可疑；第四，
这些血迹为何用火炉灰掩盖，明显是
被人处理过。

侦查人员综合余某屋内几处血迹
的分布地点和分布形态，推测血迹的
主人很可能就是这家屋子的女主人刘
某，而刘某极有可能已经遇害！可是，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被害人如今身在
何处？

警方再次对余某的家进行了搜
查，然而，除了之前的血迹之外，再也
没有其他发现。为了快速破案，警方
决定从搜索作案工具入手展开调查，

重点搜寻斧头、铁锤、铁锹等工具。但
是,这些工具一件也没发现。民警暗
忖：一个普通的农家，为何常用的农具
一件都没有？事有蹊跷，警方决定再
次找余某了解情况，而余某说，家里根
本就没有铁锤，而铁锹是在一次做农
活时用坏了，随手丢在了山上。至于
斧头的去向，则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结合之前侦查的情况，警方决定将余
某带回公安局进行审查。

巧打心理战 凶嫌道出杀人真相

在几个小时的审讯中，余某要么
说妻子失踪自己也搞不清楚，要么一
言不发。对此，警方运用“层层剥笋、
剥其伪装、适时举证、彻底缴械”的战
术，对其突审。

“你说你妻子失踪了，你都找了哪
些地方？”看到民警顺着他的思路发
问，余某的眼睛顿时一亮，他连忙开口
说“我不是说了吗，山里山外敲锣打
鼓，找了三天三夜。”“这附近山上有几
个洞？你都全部找遍了吗？把你找过
了的画个图给我们标出来……”当民
警一说到“洞”字，此时的余某禁不住
打了个哆嗦。“据我们所知，你找妻子
无非也是做做表面文章，这些山上有
多少洞你根本没有去找啊！另外，你
家出现的血迹明明是人血，你干嘛说

是鸭血……”此时，余某头上已是大汗
淋漓，面对警方强大的攻势，他的防线
已被彻底击溃。

余某交代，5月 4日中午 12点多，
妻子刘某见丈夫外出不是去干农活，
而是在村小卖部打麻将，便气不打一
处来，开始数落责骂。余某有些沉不
住气了，就冲妻子顶了几句嘴。刘某
没想到丈夫不仅不认错，反倒态度强
硬，愈发生气，她随手拿起一个瓷碗向
余某身上砸去。余某及时反应，躲过
了一劫。然而，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
余某，恼羞成怒的他气冲冲地朝屋外
走去，正好看到地上劈柴用的斧头，他
便随手操起朝妻子砍了下去……于
是，随后发生了与民警侦查过程发现
相似的一幕幕惨景。

纸终究包不住火。余某罪行败
露的第二天，警方根据其供述，终于在
山林一处 40厘米宽、洞斜坡全长约 6
米、里面蛛网密布、蚊虫出没的洞穴中
搜寻到了刘某的尸体……

等待余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7月29日下午，副市长、公安局长刘红洲率市公安局党委成员到武警
咸宁支队、市公安消防支队、特警支队、交警支队，专程慰问广大官兵和一
线执勤民警。图为在市中心花坛执勤点看望慰问烈日下执勤交通民警的
情景。 通讯员 严月华 摄

酷暑慰问执勤官兵和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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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建设进行时

本报讯 通讯员咸安政、
陆秋良报道：6月份以来，咸安
区永安办事处狠抓平安创建工
作，着力提高辖区人民群众对
平安建设的知晓率、参与率，掀
起辖区平安创建活动新热潮。

凝聚基层基础力量，实现
平安宣传全覆盖。办事处把平
安建设推进会开到社区、村、
组、家庭，把平安创建工作的目
标要求贯彻到每一位党员、干
部、网格员，使所有党员、干部、
网格员及驻社区（村）干部成为
平安建设宣传员。

办事处及社区全体工作人
员进网格，入家庭，把 5万份平
安建设调查表、5万份平安建设
宣传册发送到居民家中。社区
共印制 4000份宣传彩图张贴到
每一个楼道，每一条小巷，每一
个酒店旅馆。对固定电话用户
上门宣传平安创建知识，做到
不遗一户，不漏一员。

为提高宣传覆盖面，办事
处印制2万份“平安建设告学生
家长一封信”发放到 10所中小
学，通过学生将平安建设知识
传送给2万个家庭。

永安办事处宣传员还以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诠释平安建
设内涵，营造全民共创氛围，让
群众理解平安建设应从自我做

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西大
街社区利用居民晚间集中纳凉
时开展平安知识有奖答题活
动，群众踊跃参与；阳光社区、
三元社区组织平安建设舞蹈
队，到每一个小区内巡回演出
宣传平安建设，观看群众达数
千人；针对南大街、北正街老人
住户多的特点，社区干部、网格
员入户把平安建设防盗防骗知
识及报警电话贴到居民电话机
上。

为让平安创建取得实效，
办事处加强警群协作共建，织
牢安全防护网，加强村、社区治
安巡防队伍建设，治安志愿者
达 385 人，督促辖区单位新安
装视频监控系统 11处。同时，
把宣传活动和收集社情民意、
排查矛盾纠纷相结合，全面收
集治安、土地纠纷、卫生环境等
各类问题，真正做到矛盾纠纷

“发现早、处置早、化解好”。在
这次平安建设入户宣传过程
中，共收集归纳各类社情民意
22条，反映治安方面的热点难
点问题 5 个，排查化解较大矛
盾纠纷 5起。

永安办事处多措并举推进平安创建

论坛法法治治

去年，我市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
罪呈现“五个上升”特点：一是立案数
上升。同比上升 32%；二是立办重、特
大案件数上升。立案侦查的案件中，
重、特大案件同比上升 66.7%，立查大
案数占立案总数的 58.8%。三是侦查
终结数上升。同比件数上升82.4%、人
数上升 78.3%。四是起诉数上升。同
比上升 52.9%。五是法院作有罪判决
数上升。同比上升66.7%。这“五个上
升”，一方面充分表明贪污贿赂、渎职
等职务犯罪呈明显增多趋势；另一方
面，表明对严肃查办此类犯罪态度坚
决，力度越来越大。同时，也再一次充
分表明，惩治职务犯罪任重而道远，不
仅需要从严打击，更要重点抓好预防
措施落实。在此，笔者提出六个预防
路径思考：

一、要破除错误心态。在办案实
践中，我们发现绝大部分渎职失职罪
犯乃至社会公众包括个别领导干部存
在“钱不入腰包不犯罪”和“渎职没什
么大不了”、“渎职犯罪‘法不责众’”等
错误心态。事实上，渎职犯罪往往与
贪污、贿赂犯罪交织在一起。“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正是“吃了人家的嘴
软，得了人家的手软”，才置党纪国法
于不顾走上贪贿和渎职犯罪道路。对
此类行为，检察机关在案件侦查过程
中，往往采取了“以贪查渎，以渎查贪，
贪渎并查”，成效明显。

二、要树立“三个观念”。一是树

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
逾越的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法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
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
树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
能逾越的观念，不去行使法律不允许
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
法、徇私枉法。二是树立法律程序不
可违反的观念。程序公正是实体（结
果）公正的前提和保证。只有遵守法
定程序，依法在法律授权和允许的范
围内行使权力，才能最大限度避免和
减少工作中的错误和过失。三是树立

“三法“理念。自觉运用法律思维、依
靠法律制度、采取法律方式解决问题、
推动发展，正确履行法定职能。

三、要保持抵御腐败行为的思想
政治定力。归纳起来就是要做到“十
个不能碰”：一是插手工程承包的事不
能碰。分管这些部门和在这些部门工
作的同志，思想上要有强烈的危机感
和警惕性，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
鞋。二是办事收钱的事不能碰。职能
部门以及领导干部为企业解决问题，
是份内之事、应尽责任。如果利用职
务之便收取好处费，那就是在实施犯
罪，自掘坟墓。三是买官卖官的事不
能碰。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
在分管组织人事工作期间，大肆卖官
鬻爵，涉及干部几百人，给党的事业带
来严重损害，教训极其深刻，务必以此
为鉴。四是老板买单的事不能碰。有

的干部出国、出差，家里装修，孩子上
学，都是老板拿钱，开始是一点小钱、
方便一下，接着就是今天两万、明天五
万、后天十万，越搞越多，最后滑向深
渊。五是刁难渔利的事不能碰。干部
出以公心、为民解难是应尽职责，如若
横加干预插手渔利则是以权谋私，应
当立即止手。六是权色交易的事不能
碰。据有关部门调查，在查处的贪官
中，90%以上都与美色有关。作为党员
领导干部，如果留恋于声色犬马之中，
哪里还有心思干工作，又怎么能获得
家庭幸福!七是滥交朋友的事不能
碰。事实证明，干部交友不慎重，办事
讲江湖义气，其实质是互相利用，一旦
授人以柄，就会陷入圈套，后果不堪设
想。八是搜刮民财的事不能碰。有的
干部居然把“黑手”伸向关系人民群众
利益的活命钱、救命钱，最终自毁前
程。伸手必被促，任何人绝不能心存
侥幸。九是收礼敛财的事不能碰。千
里之堤溃于蚁穴。对人情往来中的不
良习俗要决裂远离。十是谋私害家的
事不能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本想“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结果却是“城门失火、殃及
池鱼”。

四、要扎紧制度篱笆。审视我们
岗位的“风险点”，形象地说是头上顶
着“高压线”，手上捧着“烫山芋”，屁股
坐着“玫瑰刺”。如果掌控不好，就会

“脱下制服穿囚服”。因此，落实重要

岗位轮换制度就是一项行之有效的预
防措施。其一，可以多岗位锻炼干部，
防止“职业倦怠”、“技能单一”，从而丰
富阅历，提升能力；其二，能够关心爱
护干部，防止因工作相对“封闭运行”、

“惯性操作”而滋生腐败。
五、要保持持续震慑力。近年来，

通过办案较好地遏制了一些行业和部
门“前腐后继”的严峻态势，实现了特
殊预防效应。因此，应坚持做到发现
一起、追查一起，绝不姑息，绝不手软，
坚决维护党风廉政纪律的严肃性。

六、要加强个人修养。预防职务
犯罪，单位是推手，个人是主体。“人生
没有彩排,天天都是直播”。具体来
讲，就是要过好“三天”，即珍惜奋力
打拼的昨天，把握充满诱惑的今天，
拥抱夕阳晚霞的明天。因此，我们要
善待和慎待自身的职责和权力，在咸
宁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建设“香城
泉都”的征途中，力求做到：一要干事
（勤政），二要干净（廉政），三要干练
（善政），切记慎行自律，切勿贪渎自
毁。

(作者系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党组
成员、副检察长)

职务犯罪预防路径的思考
○ 魏涛

7月29日，嘉鱼县司法局、老干部局联合举办“六五”普法法治文化书
画展。此次共展出80余幅书画作品，有端庄的楷书、飘逸的行书、空灵自如的
草书，形式多样，题材丰富。期间，还向全县印发法治书画专刊，进一步扩大
了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增强了法制宣传的渗透力，既传播了法律知识，又弘
扬了法治精神，深受参观者欢迎。 通讯员 陈才玮 摄

嘉鱼举办
法治文化书画展

盗窃刑满一个月
重操旧业“二进宫”
本报讯 通讯员刘文佳报

道：18日，崇阳县青山派出所根
据情报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陈
某，成功破获系列入室盗窃案。

15日，该所接到青山镇张某
报案称：13日放在家中床上手提
包里的 3600 元现金不翼而飞。
接报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经侦
查发现，有盗窃前科刚刑满释放
回家的陈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当日有情况反馈：嫌疑人陈
某已潜回家中。民警迅速前往实
施抓捕。陈某见民警后往屋后隽
水河河畔逃窜。民警分头前后夹
击，无路可逃的陈某跳入隽水河
中。因近期降雨，河水位高水急，
为防止发生意外，民警迅速跳入
河中将陈某救上岸后抓获归案。

去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 6个月，今年 5月刑满释放，
陈某不思悔改，重操旧业，多次
窜到本村居民家中盗窃钱物。
13 日晚，陈某趁本组张某家人
出屋纳凉之际，溜门入室盗走张
某放在床上手提包里的 3600元
钱。目前陈某已被刑事拘留。

本报讯 通讯员曹铭报道：
近年来，通山法院不断探索建立
诉讼与非诉调解衔接机制，取得
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该院对涉及村、组、政府、重
点企业的案件和政策性、社会稳
定性案件，均启用诉讼与非诉调
解衔接机制，将矛盾化解在诉前，
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今年5月初，该院收到原告徐
某等四人的民事诉状称，他们系
原官塘公社竹器生产合作社的职
工。1982年，该社解散职工自谋
职业。1985年，大畈镇政府将该
社的资产处置，没有给原告办理

养老保险。为此，原告请求判令
大畈镇政府为原告办理养老保
险。

立案庭审查后认为，当时社
会保险制度不完善，企业很少为
职工办理养老保险，如果立案审
理，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于是
立案庭启用诉讼与非诉调解衔接
机制。经法官多次到大畈镇政
府、司法所做非诉调解工作，原、
被告取得和解，原告不再起诉，矛
盾得以圆满解决。

据统计，自 2013年 2月至今，
该院立案庭已对15件案件启用了
诉讼与非诉调解衔接机制。

通山法院非诉调解见实效

本报讯 通讯员程远清、陆
秋良报道：今年来，赤壁市法院以
开展“正风肃纪，争做好干警”活
动为契机，采取多项措施优化为
民服务，实现了干警工作作风大
转变，提高了审判工作效率和司
法服务水平。

该院实行立案“一站式”服
务。把立案大厅升级为诉讼服务
中心，将诉调对接中心、人民陪审
办公室、立案登记信访接待以及
办公室的收费退费职能都放到服
务中心，解决“门难进”和“立案
难”的问题，极大地方便了诉讼当
事人。

该院力推法庭干警住庭办案
工作制。将法庭干警推向基层办
案一线，干警吃住在法庭，办公在
法庭，解决问题在法庭。同时，积
极推进巡回审判工作。在全市除

中心城区外的 131个乡村和社区
设立了巡回审判点，公布法庭干
警联系电话，方便当事人诉讼。
对当事人因自身疾病、交通不便
或者年事已高，不方便到法庭开
庭的案件，以及当事人地处偏远
乡村或具有法律宣传意义的案
件，到案发地、当事人所在地开庭
审案，就地化解纠纷，收到了既快
速审案又以案说法的效果。

该院还加大执行案件中对特
困群众的司法救助力度，规定凡
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一律依法
减、缓、免交诉讼费用。针对企业
经济发展需要，还印发了《企业防
范经营风险提示 60 条宣传册》，
分发给 44 家联系企业和其他相
关企业，有效增强了企业防范应
对法律风险的能力，深受社会好
评。

赤壁法院优化服务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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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阳县公安局侦破“5·4”杀人案纪实

○通讯员 甘明强


